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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文旅文〔2021〕16号 签发人：刘江峰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关于

修订《鄂州市竞技体育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区文旅局、财政局，葛店开发区社发局、财金局，临空经济

区社发局、财金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对 2019年 8月 22

日印发《鄂州市竞技体育奖励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鄂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鄂州市财政局

2021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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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竞技体育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全市体育事业发展，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和发展后劲，打造“运动之都”和湖北省体育强市，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湖北省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鄂

体〔2016〕33 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意见》（鄂政〔2007〕31号）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对原市文旅局和市财政局印发的《鄂州市竞技体育奖励办法》

（鄂州文旅文[2019]42号）进行修订。

第二条 奖励范围和对象：

（一）在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

绩的鄂州籍运动员，及其启蒙和输送教练、输送单位。

（二）在省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

为我市参加省运会作出突出贡献的训练单位和个人。

（三）在省年度最高级别锦标赛上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

及其带训教练员。

（四）向省级以上（含省级）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教

练员。

（五）启蒙教练是指发现并指导获奖运动员进行了一段时

间的基础训练的教练员；输送教练是指带训达一年以上并向省

级以上（含省级）优秀运动队输送获奖运动员的教练员；输送

单位是指向省级以上（含省级）优秀运动队输送获奖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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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单位。

第三条 奖励设置及标准：

（一） 体育竞赛执行以下标准：

单位：万元

奖励标准 金牌 银牌 铜牌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奥运会

运动员 50 25 12 5 4 3 2 1

教练员 30 15 8 4 3 2 1 0.5

输送单位 30 15 8 4 3 2 1 0.5

世锦赛

运动员 30 20 10 4 3 2 1 0.5

教练员 15 10 5 2 1.5 1 0.5 0.25

输送单位 15 10 5 2 1.5 1 0.5 0.25

亚运会

运动员 10 6 3 1 0.8 0.6 0.4 0.2

教练员 5 3 1.5 0.5 0.4 0.3 0.2 0.1

输送单位 5 3 1.5 0.5 0.4 0.3 0.2 0.1

全运会

运动员 20 12 6 2 1.6 1.4 1.2 1

教练员 10 6 3 1 0.8 0.7 0.6 0.5

输送单位 10 6 3 1 0.8 0.7 0.6 0.5

省运会

运动员 1 0.50 0.30 0.18 0.16 0.14 0.12 0.10

教练员 0.5 0.25 0.15 0.09 0.08 0.07 0.06 0.05

训练单位 0.5 0.25 0.15 0.09 0.08 0.07 0.06 0.05

省年度最

高级别锦

标赛

运动员 0.12 0.08 0.05

教练员 0.12 0.08 0.05

（二）参加全运会、省运会群众体育类项目获得的名次，

以奖牌计名次的，按上表相应名次奖金标准的50%给予奖励；

以等级计名次的，按上表相应名次奖金标准的20%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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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或团体项目奖金根据规程规定人数计发，主力

队员按相应名次奖金标准进行奖励，非主力队员按主力队员奖

金标准的50%进行奖励。

（四）参加省运会和年度锦标赛的后勤工作人员，按照运

动员和教练员奖励总额的20%给予奖励，由所在单位另行制定

奖励分配方案，报市文化和旅游局批准后实施。

（五）鄂州籍运动员被输送到省级以上(含省级)优秀运动

队，每输送1名运动员，奖励教练员2万元；输送的运动员经2名

及以上的教练员（启蒙和输送教练）培养的，教练员奖励金额

按训练时间长短、贡献大小予以分配。

（六）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

的分别给予参赛奖1万元、0.5万元、0.3万元。入选湖北省体育

代表团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参赛资格的给予参赛奖0.3万元。

第四条 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高水平单项比赛奖励标准

和办法，如在国际网球大满贯赛事、足球世界杯等比赛中获得

突出成绩，并对鄂州城市影响力有较大帮助的运动员，给予适

当奖励，视贡献大小参照奥运会金、银、铜牌标准制订奖励方

案，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条 各基层训练单位对输送运动员至上级训练单位的

教练进行相应配套奖励。

第六条 运动员、教练员因思想道德、遵纪守法等方面表现

不好或受到处分的，或因失职造成误赛、停赛或影响运动员争

创优异成绩的，依据相关规定处理，可酌情减发直至取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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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本办法奖励经费，由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每年实际

情况，按规定程序向市财政局申请，经审核纳入市级体彩公益

金统筹安排。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奖励办法同时终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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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年4月15日印发




